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离退休工作处文件
校党离退发〔2011〕3号

                                         ★                            
关于评选表彰“老有所为”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各老龄群团组织：

为贯彻落实《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我校离退休工作机制的意见》(校党发〔2009〕70号)精神，庆祝我校离退休工作三十周年，迎接百年华诞庆典，学校决定在全校老龄群团组织和离退休教职工中开展评选表彰“老有所为”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发挥离退休教职工“老有所为”作用的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我校广大离退休教职工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辛勤工作，艰苦奋斗，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他们仍然关心和支持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是我校精神文明建设、和谐校园创建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资源。

组织和支持老同志发挥作用，是离退休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构建和谐校园与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有效保证。通过开展评选表彰活动，进一步营造尊老敬老的舆论氛围，弘扬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讴歌老同志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宣扬老同志用情、用心、用智的感人事迹。积极激励老同志更加投身于学校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为我校高水平大学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评选范围及推荐名额
“先进集体”由老龄群团组织申报。“先进个人”由校属各单位或老龄群团组织在离退休教职工中评选推荐。离退休教职工在30人以下的可推荐1人，30人以上的可按不超过3%的比例评选推荐。
三、评选条件

符合下列一定条件者，可推荐为“老有所为”先进集体或先进个人：
(一)“先进集体”条件：
1．积极宣传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经常向学校有关部门、原单位或离退休工作主管部门反映老同志发挥“老有所为”作用的情况和要求，协助做好相关服务、联络工作。
2．工作组织健全、管理制度完善，团结合作，有较强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意识。
3．积极组织本老龄组织成员开展学习和活动，并取得较好成绩，效果明显。
4．组织发挥老同志作用，支持、配合学校相关部门或原单位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5．积极参与离退休工作主管部门的服务和管理工作。
(二)“先进个人”条件：

1．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在思想和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离退休之后、返聘岗位且在“老有所为”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受到师生普遍好评的离退休教职工。

2．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离退休党组织建设和老年思想政治工作新途径、新方法，并取得显著成绩者。
3．在教学、管理和关心教育下一代等方面，发挥传帮带教作用，成绩突出者。

4．坚持科学研究，在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登载作品等方面，成绩突出者。

5．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或在各种老龄组织开展的文体活动中，表现突出。

6．组织离退休教职工开展科学文明、有益身心健康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

四、评选办法

1.“老有所为”先进集体由老龄群团组织自荐或推荐，列出先进事迹。先进个人以校属各单位或老龄群团组织为单位推荐(也可在离退休教职工自荐的基础上)，填写《河南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登记表》（一式两份），于2011年9月26日(周一)之前，交至离退休工作处党政办公室。同时将登记表的电子版发送至alex@henu.

edu.cn，联系人：王刚，电 话：2866774、8419。

2．学校成立由老龄委员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和老同志代表组成的评审小组，对推荐提名人选进行评审，提出拟表彰名单，报老龄委和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批，经公示后予以表彰。

五、表彰奖励

以精神鼓励为主，颁发河南大学“老有所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证书，并利用多种形式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

六、要求

1．各单位或老龄群团组织一定要认真组织，周密安排，使评选表彰活动有计划、按步骤、有秩序进行。通过开展评选推荐活动，使本单位广大教职工进一步增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意识，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2．评选表彰活动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在民主推荐基础上，把群众公认的，为社会、学校和我校老龄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推选出来，予以表彰。

3．“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要有突出的事迹(不少于1千字)，材料要具体、真实。

附件：河南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评选推荐表
河南大学老龄工作委员会      

2011年9月15日         

附件

河南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评选推荐表

原工作单位(盖章)：

	姓  名
	
	性别
	
	年龄
	
	民族
	

	政治面貌
	
	原职称/职务
	

	社会兼职或本校老龄组织兼职
	

	主

要

事

迹
	

	主

要

事

迹
	

	单位或群团组织意见
	负责人(签名)   

2011年   月   日      

	审批

意见
	负责人(签名)   

2011年   月   日


注：1.此表一式两份；2．请勿用圆珠笔填表；3.此表请于2011年9月26日(周一)前交至离退休工作处办公室，并将电子文档发至：alex@he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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